
　

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吉 林 省 财 政 厅 文件

吉人社联 〔２０２０〕２０号

关于做好初次创业补贴申请发放工作的通知

各市 (州)、长白山管委会,各县 (市、区)人力资源和社

会保障局、财政局:

为全面贯彻党中央、国务院和省委、省政府稳就业决策

部署,支持重点群体创业,结合我省实际,现将做好初次创

业补贴申请发放有关事宜通知如下.

一、对象条件

２０１８年１月１日起,首次在吉林省行政区域内使用本

人身份信息注册创办小微企业、从事个体经营并担任法定代

表人或经营者的下列人员:

(一)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１年以上的就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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困难人员,离校２年内高校毕业生;

(二)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６个月以上的建

档立卡贫困劳动力;

(三)自工商登记注册之日起正常运营１年以上,且企

业住所或经营场所在乡镇及乡镇以下的返乡农民工和退役

军人.

“小微企业”认定按照工业和信息化部、国家统计局、

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财政部 «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

准规定的通知»(工信部联企业 〔２０１１〕３００号)执行.

二、补贴标准

初次创业补贴标准为５０００元,不得重复享受.所需资

金从就业补助资金列支.

三、申请材料

符合条件人员填写 «吉林省初次创业补贴申请表» (附

件１,可在吉林就业创业网下载)并提供以下材料:

(一)身份证明.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;就业困

难人员 «就业创业证»,高校毕业生毕业证书原件及复印件,

返乡农民工户口簿及外出务工证明 (附件２),退役军人退

出现役证或转业证原件及复印件.

(二)经营证明.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;经营场

所的房产证明或合同;以及下列任意一项正常运营证明,创

办企业可提供支付工资凭证、劳动合同、纳税或免税凭证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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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体经营可提供销售服务明细、进货清单凭证、银行流水或

转账记录.

此外,企业还应提供银行开立的基本账户;个体工商户

提供本人社会保障卡银行账号或其他银行卡账号.

四、审核流程

申请人可通过吉林就业创业网,也可向注册地市 (州)、

县 (市、区)人社部门或所属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并提交

材料.人社部门或所属就业服务机构受理后,通过吉林就业

信息管理系统比对、实地走访调查等方式对申请人相关信息

及提交材料进行核查.对核查通过人员予以公示,公示期不

少于３个工作日.公示无异议的,人社部门或所属就业服务

机构在 «吉林省初次创业补贴申请表»签署意见并加盖电子

专用章.人社部门或所属就业服务机构按季汇总生成 «吉林

省初次创业补贴申请汇总表» (附件３)报同级财政部门复

核后,按规定将补贴资金拨付到企业或个人银行账户.具体

操作办法由各地结合实际确定.

五、有关要求

(一)加大政策宣传.各地要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

式,多渠道、全方位开展宣传.可在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聚集

区域设置宣传展板、广告牌等;可借助手机 APP、微信公

众号推送政策宣传片、短视频;可通过建立微信群、QQ群

定期发送政策解读等,提高政策的社会知晓度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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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优化业务流程.各地要结合实际,进一步优化业

务流程,精简补贴证明材料,对可通过吉林就业信息管理系

统比对核实或依托相关部门共享信息的,不再要求申请人提

供纸质材料,提高补贴审核发放效率.

(三)加强资金监管.各级人社部门和财政部门要加强

沟通,密切协作,共同做好资金的监督管理.要严格按照政

策规定,有效甄别申请材料的真实性,防止出现冒领、套取

和重复享受补贴行为.对弄虚作假、骗取资金的单位和个

人,一经查实,立即停止发放或追回已发放资金,并在就业

信息管理系统标记,不得再申请享受初次创业补贴.

本通知自下发之日起执行,此前文件规定与本通知不一

致的,按本通知执行.

附件:１吉林省初次创业补贴申请表

２吉林省返乡农民工务工证明

３吉林省初次创业补贴申请汇总表

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　　吉林省财政厅　　

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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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２

吉林省返乡农民工务工证明

兹有村民　　,身份证号码:　　　　　 ,于　　　年

赴　　　 务工,于　　　年返乡.

情况属实,特此证明.

村委员会签章

年　　月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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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抄送:各市 (州)、长白山管委会,各县 (市、区)就业服务局

　吉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２０２０年４月３０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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